若水规〔2025〕1号
关于印发《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部门、各单位：

为加快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建立节水奖励、精准补贴机制，促进农业节水，若羌县水利局、发改委、财政局和农业农村局制定了《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现印发你们，请按照办法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

附件：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
（此页无正文）

若羌县水利局                   若羌县财政局

若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若羌县农业农村局

                                    2025年10月30日

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

节水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为大力推广节约用水，保障农民种植积极性，促使农田水利设施良性运行。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发〔2017〕29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4〕5号）等相关制度规定和要求，结合若羌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坚持总体上不增加农民负担，遵循促进改革、价补相适、量力而行、公平与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成本、当前价格水平、节水成效、调价幅度、财力状况等统筹安排。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精准补贴，是指已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区域的国有水管单位在水权定额内运行维护成本给予部分补贴；所称节水奖励，主要指对采取节水措施、节水成效显著的用水主体或供水组织，在水权定额内用水节约部分予以奖励。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骨干工程、田间工程到末级渠系农田水利设施均已配套完善，且安装有计量设施的农田水利项目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用水主体，主要指不同用水规模的农民用水户、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以及依法设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供水组织主要指农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及管护组织。
第六条 补贴对象主要为国有水管单位，主要用于弥补国有供水单位供水成本。

第七条 补贴范围：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面积内的小麦等粮食作物定额内用水。种植经济作物和利用地下水灌溉的暂不予补贴。

第八条 补贴标准：以若羌县农业终端供水成本水价与实际执行水价差额确定，确保总体上不增加农户定额内用水负担，保障农民合理用水权益。目前我县现行定额内执行终端水价为0.262元/立方米，粮食作物定额内执行水价为0.2096元/立方米。

补贴标准为0.0524元/立方米（执行终端水价减去粮食作物执行水价，如执行水价有变化补贴标准相应变化）

第九条 补贴方式：各乡镇在次年1月底前将所管辖内用水户粮食作物实际用水量和计划内用水量报县水利局，由县水利局核实实际用水量，根据确定的补贴标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定额内实际用水水量核算每年补贴资金规模报县财政局审核，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列入财政预算，补贴给国有水管单位。

第十条 对积极推广应用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等实现农业节水的用水主体给予奖励。对于未发生实际灌溉，因种植面积缩减或者转产等非节水因素引起的用水量下降，不予奖励。用水定额遵照自治区和若羌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文件执行。
第十一条 奖励对象主要为农村基层用水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

第十二条 奖励范围为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面积内，并确定用水初始水权的、农业灌溉用水为地表水的用水户，按照“多用水多付费、少用水少付费、节约用水得奖励”机制，对定额内用水节约部分进行奖励。对于农户之间发生水量交易行为、农户当年未按时依法缴纳水费行为的节约水量农户，不予享受节水奖励政策。

第十三条 奖励标准依据定额用水量与实际用水量之间的节约水量计算确定，结合若羌县实际情况，奖励标准：按照当年农业供水终端水成本水价进行奖励，由县水利局根据节水对象用水情况进行审核并测算奖励额度进行奖励。

第十四条 节水奖励流程为由节水奖励对象向用水地所在乡（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提出申请，乡（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核实节约水量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进行公示。申请材料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报县水利局、农业农村局审核，经县人民政府批准，若羌县财政部门兑付奖金资金。发放给农民的奖励资金按照现行惠农补贴资金发放程序执行，采用“一卡通”方式发放资金，原则上奖励资金当年一次性兑付完毕。
第十五条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以财政补助和水资源费为主，统筹整合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水权转让费等多种资金来源。充分利用金融支持水利发展相关政策，用更加灵活有效的创新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中。

第十六条 根据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实施情况，鼓励探索建立激励机制，加大对改革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十七条 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不得用于征地拆迁和移民、城市景观、财政全额补助单位人员经费和运转经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购置、楼堂馆所建设等，以及其他与改革工作无关的支出。

第十八条 各补贴、奖励申请主体（组织）应建立用水管理，水费收支、维修养护支出、奖补管理资金等台账，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群众监督和县财政局、县水利局、县发改委、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定期对奖补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7天。县财政局、水利局要对奖补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资金。在资金分配、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若羌县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5年。《若羌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的实施细则（试行）》（若水规〔2023〕1号）文件废止。
